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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说 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估价期日）对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FZX-1201-006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4年1月8日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3-1-0813-F01DYGJ1号。
2024年9月11日，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通州帅府儒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签订附件七《补充协议》，约定规划总建筑面积变更为123000.295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为73704.715平方米，规划地上出让建筑面积73204.575平方米，其中居住34959.86平方米、商业31349.945平方米、商业（配套）459.26平方米、办公6040.4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280.94平方米、人防114.17平方米，规划地上不出让建筑面积500.14平方米（社区管理服务用房500.14平方米）；规划地下建筑面积49295.58平方米，其中商业6195.9平方米、办公2514.18平方米、地下车库22705.38平方米、地下仓储3570.96平方米、非经营性7000.2平方米、人防7308.96平方米。出让价款（政府土地收益）变更为42647.1241万元，新增出让价款（政府土地收益）4883.6163万元。
2024年7月29日，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通州帅府儒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FZX-1201-0061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通）建字0018号]及附件、附图。结合FZX-1201-006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通）建字0047号]及附件、附图，附件七《补充协议》规划建筑面积变更原因为FZX-1201-0061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指标变化。
经核验，上述《补充协议》所签订的规划面积指标与我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中所载规划面积指标一致，故该《补充协议》的签订对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2023年12月2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无影响。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0月31日
 2 / 2
image1.jpeg
-
FE IE £ fil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i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a





